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７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３８

，

１０１

，

６３８．０１ ４６９

，

８４３

，

１６８．８０ －６．７６

营业利润

２４７

，

１７３

，

０６９．６７ ２６６

，

２９８

，

３０４．４４ －７．１９

利润总额

２４７

，

７９２

，

９０７．７７ ２６５

，

６２０

，

７００．７８ －６．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４

，

６２３

，

８０３．４０ ２１７

，

７７７

，

３９０．７９ －１９．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０３１ ０．３７８０ －１９．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６４％ ９．５６％

降低

２．９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３

，

０４１

，

５１５

，

８８０．００ ２

，

７３４

，

９３６

，

３８８．０９ １１．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

，

５４１

，

６９０

，

２３１．７６ ２

，

３６７

，

０６６

，

４２８．３６ ７．３８％

股本

５７６

，

２０４

，

８００．００ ５７６

，

２０４

，

８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４．４１ ４．１１ ７．３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３８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５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８２％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起公司在贵州的

５

家单采血浆站停止采浆，血液

制品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１．８４％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下降幅度为

０％－２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在部分代销机构推出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为：

１６２７１４

）在部分代销机构推出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并参加

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及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措施

代销机构 基金定投费率优惠内容 定投起点

中国建设银行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本基金定投申购交易的客户可享受定投

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仅限前端收费模式），若享受优惠折扣后费率

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

低于

０．６％

，则该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折扣。

５００００

元

中国农业银行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柜面或个人网上银行自助开通：（

１

） 原前端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原前端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５００００

元

交通银行

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８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费

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招商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民生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上海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宁波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东莞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南京银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东莞农村商行 无优惠。

５００００

元

二、重要提示

１

、以上优惠活动仅针对通过上述代销机构投资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

（只限前端申购费用），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率、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代销

机构的安排为准。

２

、以上费率优惠活动的截止日期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

上述代销机构所有，有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以上代销机构的有关公

告。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３

、投资者可到以上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

金额。以上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代销机构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４

、代销机构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其他有关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５

、本公司将适时增加或调整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

现的保证。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

人获得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增加众禄基金为代销机构

并参加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通过众禄基金代理销售

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３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５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７００２６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７

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８

投资者可在众禄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除广发亚

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等业务。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

业务，本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众禄基金的相关

业务规则和流程。

同时，经众禄基金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对通过众禄基金网

上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只限前端收费模

式）。优惠措施如下：（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为原申购费率

４

折，但优惠后

申购费率若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重要提示：

１

、费率优惠活动仅针对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投资上述指定基金（只限前端申购

费用）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率、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具体业务办理事宜请

以众禄基金的安排为准。

２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３

、 投资者可到众禄基金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具体办理事宜请以众禄基金的安排为准。

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

直接送达、传真与邮件方式送达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

决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１２

时。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１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见附件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３

）

公司四届董事会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股权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划转至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间，经申请，公司董、监事会决定延期换届。

目前，公司股权划转已完成。经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会推荐，提名邹文超先生、马俊坡先

生、张钊先生、陈笠宝先生、江红先生、周爱琳女士、王银燕女士、王洪祥先生、王福胜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银燕女士、王洪祥先生、王福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在候选人提交董事会前进行了审议，认为上述

９

名董事候选人均

符合国家有关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要求。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报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银燕女士、王洪祥先生、王福胜先生

《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补充

声明》等相关文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９

：

００

时整，会期预计半天

（二）会议地点：公司

８＃

工房

３０１

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会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选举邹文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马俊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张 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陈笠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江 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周爱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７

选举王银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８

选举王洪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９

选举王福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选举陈剑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李 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五）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所有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单位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社会公众股股

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委托出席者还需持有书面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注：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七）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人员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１

）联系部门： 公司证券部

２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６５２８１７２

３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６５０５５０２

４

）邮编：

１５００６６

５

）地址：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

５１

号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一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表示同意。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１．

邹文超先生：

４９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原江陵厂

２２

车间副主

任、第二科研所副所长、兵总汽车局规划处副处长、长安汽车综合计划部处长、计划部部长、

总裁助理、副总裁、副总裁兼长安福特执行副总裁，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长安汽车董事。

２．

马俊坡先生：

４６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南方工业

集团汽车部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处长，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部副总经

理、总经理，现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发展战略部总经理、长安汽车董

事。

３．

张 钊先生：

４４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长安公司发动

机技术处工程师、

１３４

车间副主任、总装二课课长，科技质量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发动机

制造厂厂长、质量部部长、经济运行部部长、采购部部长，长安汽车总裁助理、长安福特马自

达发动机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党支部书记。

４．

陈笠宝先生：

４４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东安公司第一

设计所直升机传动科设计员、室主任、副科长，东安动力

２０６

车间副主任、

２０２

车间技术副主

任，技术中心汽车产品设计所变速器、后桥室主任、副所长，东安三菱技术开发部副部长、部

长、党支部书记、总设计师、副总经理，哈汽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５．

江 红先生：

３９

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历任重庆长安金陵零部件公司

财务审计部副经理、重庆长安汽车集团财务部副处长、太原长安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财务部总

监、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

６．

周爱琳女士：

３３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部会计、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项目高级经理，现任中国

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资深高级经理。

７．

王银燕女士：

５１

岁，中共党员，硕士学历，教授。历任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

学院讲师、副教授，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８．

王洪祥先生：

４５

岁，博士学历，教授。历任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助工、工程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系讲师、副教授，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９．

王福胜先生：

４８

岁，中共党员，博士学历，会计学专业教授。历任哈工大管理学院会计

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深圳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龙建路桥股份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哈工大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

２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王银燕、王洪祥、王福胜为哈尔滨东

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王福胜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

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被提名人王银燕、王洪祥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做如下声明：

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王福胜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３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福胜，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哈

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

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

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福胜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银燕，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哈

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

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

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

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银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洪祥，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哈

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

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

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

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洪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４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使用表决权数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１．１．１

选举邹文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２

选举马俊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３

选举张 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４

选举陈笠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５

选举江 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６

选举周爱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

１．２．１

选举王银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２

选举王洪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３

选举王福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

２．１．１

选举陈剑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１．２

选举李 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备注：

注：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股东最大表决权数就各议案组分别计

算，为股东代表股份数与该议案组下应选人数的乘积。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四届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直接

送达、传真与邮件方式送达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

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１２

时。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的监事

３

人，会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四届监事会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股权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划转至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间，经申请，公司董、监事会决定延期换届。

目前，公司股权划转已完成。本次监事会已收到控股股东及监事会提名陈剑锋先生、李

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与工会推荐的一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

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附件：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附件：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１．

陈剑锋先生：

４０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历任长安汽车财务部成本

价格处室主任、副处长、江铃控股公司财务部部长、长安汽车财务部海外销售财务处处长、合

资合作部处长、副部长，现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助理。

２．

李 伟先生：

４０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东安集团财务处会计、东

安动力财务部会计、副科长、本公司锻铸厂经营科副科长、科长、综合处核算室主任、财务部

副部长，现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０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８４

，

６７３

，

６４９．６５ ３８８

，

９６７

，

９６５．６２ ５０．３１％

营业利润

２４

，

２１９

，

２７１．４０ ２２

，

６５２

，

３２５．６２ ６．９２％

利润总额

２６

，

８５７

，

５７５．７３ ２４

，

１０３

，

８４６．６２ １１．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

，

４０７

，

２４９．３４ ２１

，

３０７

，

３５５．３８ ９．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３６ －３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８％ ６．６９％ －３．５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１６４

，

４８０

，

０６８．６５ １

，

０４７

，

９６０

，

０８８．６３ １１．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７３６

，

５４８

，

３９０．８４ ７２４

，

４０６

，

１４１．５０ １．６８％

股本

１０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７．０１ ９．６５ －２７．３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在新能源市场、备用市场、动力市场三个细分市场均保持稳定发展，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５０．３１％

；由于

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下降，净利润同比增长

９．８６％

，低于收入增长比例。

由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上半年进行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７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１０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导致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同比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业绩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2

2012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20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

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

2012

年

7

月

6

日提交停牌申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博盈投资，证券代码：

000760

）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2012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停牌公告（

2012-017

号公告）；

2012

年

7

月

20

日，本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更正说明暨进展公告（

2012-019

号公告），确定：此次重大

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属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一、停牌期间工作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及律师事务所已进场，正在就相关事项进行尽职调

查，本公司也正在就尽职调查事宜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二、继续停牌及必要的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证

券继续停牌。 公司将在停牌期间及时发布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6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顺德农商行

"

）签署的协议，自

2012

年

7

月

27

日起，本公司新增顺德农商行代理

旗下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01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206002

）、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基金代码

206003

，

B

类基金代码

206004

）、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206005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06

）、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206007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008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09

）、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基金代码

206010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11

）、鹏华价值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12

）和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06013

）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顺德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

额投资等业务， 其中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和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暂未开通

转换业务。 具体业务规则、 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相关业务公

告。 上述基金在顺德农商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具

体执行标准按照顺德农商行业务规则等要求执行。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757-22223388

网址：

www.sdebank.com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或

0755-82353668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

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

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7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2-035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26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万商大厦七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由与会董事一致推选董事侯旭东先生主持会议；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407,465,267

股，占本次会议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4681%

。

会议由公司董事侯旭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

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的议案》；

赞成

407,465,26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赞成

407,465,26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设立分支机构的议

案》；

赞成

407,465,26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赞成

407,465,26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赞成

407,465,26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晓华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赞成

407,465,267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黄亮、张清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